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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16日讯（记者林文
泉）在周末和节假日期间，你是否也接

到上级主管通过微信安排的加班，离职

的时候，这部分“隐形加班”能否主张

加班费？近日，海南一中院审理一起离

职后因加班费用而引起的纠纷，法院依

法判决用人单位支付离职者“隐形加

班”的费用。

保亭的王某于2020年8月入职某建

设公司担任会计，双方签订的《劳动合

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工作时间执行8小

时制度，王某一周标准工作天数为5天，

一周标准工作时间为40小时。

2023年4月9日，王某向该公司提

出辞职申请，要求解除与公司的《劳动

合同》。该公司向王某出具《关于与王

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载明决定自

2023 年 4月 9日起与王某解除劳动关

系，双方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2023年12月6日，王某向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经该劳

动仲裁委审理，确认王某与该建设公司

对以下事实无争议：2020年8月至2023

年4月期间，王某的每月工资标准；该

公司月度考勤统计表中记载的王某于

2021年4月至2023年1月期间休探亲假

的天数；王某与该公司项目总经理、总

账会计、人事、物资负责人等人，在

2020年8月22日至2023年4月10日期

间的休息日、法定节假日通过微信沟通

发送相关统计报表的情况。该劳动仲裁

委作出裁决，确认王某与该公司自2020

年8月21日至2023年4月9日期间存在

劳动关系，及该公司向王某支付未休年

休假工资5039.08元。王某不服仲裁裁

决，遂提起诉讼。

保亭法院经审理，判决确认王某与

该公司自2020年8月21日至2023年4

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向王

某支付加班费48816元、未休年休假工

资5039.08元，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

求。

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海南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加

班费问题，该公司与王某签订的《劳动

合同》约定王某的工作时间执行8小时

制度，王某一周标准工作天数为5天，

一周标准工作时间为40小时。王某一

审提交的与公司领导、同事之间的微信

聊天记录，明显已超出一般简单沟通的

范畴，能够证明王某付出了实质性劳动

且明显占用休息时间，一审认定该期间

构成加班，并对该期间的加班费予以支

持并无不当。该公司未对一审认定王某

节假日的微信记录及日期的真实性提出

异议，仅对是否应认定为加班有异议，

故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王某的加班

天数合计为66天予以确认。该公司主

张约定的工资已包含了除3个月休12天

探亲假之外其他可能的加班工资，但并

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二审法院不

予采信。

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

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

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

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

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该公

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安排王某休年休

假，一审判决公司支付王某未休年休假

工资符合法律规定。公司主张王某的探

亲假应折抵年休假无法律依据，二审法

院不予支持。

海南一中院遂依法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探案说法

法院释法

海南一中院表示，劳动者能够证明

自己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

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用人单位安排的

工作，劳动者付出了实质性劳动且明显

占用休息时间，其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加

班费的，应根据工资情况、工作内容、工

作时间等予以确定加班费数额。

“隐形加班”能否主张加班费？
针对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法院这样判……

旅客突然晕倒站台
海南铁警紧急救助

南国都市报1月16日讯（记者王燕
珍通讯员吴宇艺）近日，一名男性乘客

在站台候车时突然晕倒，幸得铁路工作

人员和民警及时发现并展开救援。

1月15日8时许，海口铁路公安处

文昌站派出所执勤民警开展巡逻工作

时，接到客运部门求助称有旅客在站台

上晕倒了。民警迅速赶往站台，只见一

男子躺在地上没有意识。民警第一时间

拨打 120急救电话，将该男子侧躺防

止口中异物堵塞气管造成窒息。

随后，救护车及时赶到。民警与铁

路工作人员迅速将患者送上救护车，并

与该男子家属取得联系。据悉，该男子

目前已脱离危险，情况稳定。

南国都市报1月16日讯（记者孙春
丽）1月16日上午，有位叫张桂芳的老

奶奶手拿着她写好的感谢信，送到了

南国都市报记者手中。信中写道：感

谢高铁列车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

务，为她提供了出行方便，让她旅途

中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说起当时的情况，从哈尔滨市再

次乘坐列车来到海南的80多岁老人张

桂芳，始终不忘列车工作人员对她的

体贴照顾。她为此写了这封感谢信表

达谢意。

时间回到12月15日，张桂芳老人

乘坐从茂名到海口的Z385次列车。而

外甥帮她买的是中铺，上下不便。得

知情况后，本次列车长多方了解，也

没有发现有空的下铺。随后，列车长

让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挨个车箱向乘

客询问，希望有乘客能给老人让个下

铺。最终，工作人员让老人换至一个

下铺休息。

“我很感谢工作人员对我尽心尽责

的关怀！”张桂芳说。

“我还记得从茂名开往海口的列车

员陈荣耀、高小钰，他们从这个站台

接我到那个站台。然后又把我送到候

车室休息。列车长何川多次嘱咐她们

一定要把我安全送到Z385次列车上，

还请列车长帮买下铺票的票给我。”张

桂芳说。

张桂芳还提到，列车到达海口站

时，列车员张罗人悉心送她出站，这

时乘客喻极鑫自告奋勇地说：“你忙你

的去吧，奶奶这里我全包了。”随后招

呼哥们把老人送到公交车上。

“他们一行有二十多人，这些精明

能干、风华正茂的青年们，把我的行

李一件件地搬到公交车上。临别时，

他们站成两排，全都立正敬礼跟我道

别！”张桂芳说，她当时感动地热泪盈

眶，说不出话来。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列车员和旅客

朋友们，在我乘坐列车时给予了我极

大的关怀、照顾。我非常感谢他们。”

张桂芳说。

旅途中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八旬“候鸟”老人写信致谢列车员

南国都市报1月16日讯（记者王小
畅）乘船过海带宠物、提取免税品有哪

些注意事项？针对这两个旅客比较关

注的热点问题，16日，海南海峡股份进

行了说明。

据了解，带宠物过海是可以的，但是

允许携带登船的宠物仅限于犬类、猫类、

鸟类三大类，蛇、蜥蜴、蜘蛛等其他特殊

宠物禁止携带。由于北海航线航时长，

建议北海航线旅客出行不携带宠物。

携带宠物进港的旅客，需以年龄、

精神及身体状况适合船舶旅行为前

提。携带宠物的旅客在前往港区及登

船前请务必确认好宠物护具符合规范

要求。

具体要求如下：旅客所携带犬类宠

物，须配有牢固的牵引绳和防咬嘴套，

或能装犬类宠物的宠物包/宠物笼。犬

类以外的其他类型宠物，须备有宠物

笼、宠物包或宠物箱等看护工具，宠物

笼/箱底应有垫板。

船舱内有宠物专区，登船工作人员

将引导携带宠物的旅客就坐该区域。

对于免税品提取，目前秀英港暂无

法办理购买、提货登离岛免税业务。如

旅客有购买免税品的需求，请从新海港

出发。秀英港和新海港的船票无法通

用，请及时通过改签或退票，将始发港

设置为新海港。免税品的具体提货时

间，具体以各免税店公布情况为准，可

以拨打相关商家的客服电话进行咨询。

此外，这两点要注意，目前无随车

人员的小车司机暂无法提货，但可通过

“邮寄”“返岛自提”“即购即提”等方式

办理免税业务。如旅客更改行程，乘船

实际时间和班次，与购买免税品时提交

的不一样，旅客须致电免税客服报备实

际离岛时间和航班时间，以免海关无法

核销。

携带宠物出行如何顺利过海?
海南海峡股份请你注意这些事项

蓝牌混动车过海
是购买新能源
还是燃油车船票？

南国都市报1月16日讯（记者王小
畅）近日，有不少网民咨询蓝牌混动车

是应该购买新能源车船票还是燃油船

票？16日，记者从海峡股份获悉，这

类车需要买票新能源车船票，购票操作

有一些差别。

据介绍，蓝牌混动车、蓝牌新能源

车都需要购买新能源车辆专班的船票，

但购票系统中，新能源车辆船票的车牌

号应为6位数。蓝牌混动车、蓝牌新能

源车的车牌号只有5位数，购票时，需

在车牌号的最后一位输入“临”字，即

可购买新能源车辆船票。车辆来港后，

请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引登船。


